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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婷婷报
道 辽宁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昨日发布第13号《辽宁省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令》，将对重点地区来辽返辽人员进
行集中隔离和核酸检测。

13号令明确规定，将全面实行核
酸检测和集中隔离。对即日起所有
重点地区来辽返辽人员，由属地安排
进行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和 2 次
核酸检测；未满14天且无7日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人员，集中隔离补足14
天，并尽快进行 1 次核酸检测。对所
有密切接触者、一般接触者，全部实
施集中隔离，全部进行核酸监测。对
发热患者、住院患者、陪护人员、有重
点地区旅居史就诊患者全部进行核
酸检测。加紧提升核酸检测能力，核
酸检测要在12小时内完成，切实做到
应检尽检、应检早检、应检快检。

要加强医疗诊断和转运救治，严
格按照国家诊断标准和时限要求做好

病例诊断，对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
者，一律规范报告程序，一律按规程快
速转运至省集中救治中心住院隔离治
疗，一律做好出院后健康管理。

还要求加强流行病学调查和信
息共享，落实发现疑似病例 2 小时网
络直报制度，立即开展流行病学调
查和密切接触者排查，并对密切接
触者、一般接触者采取防控措施。
诊断为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后，
按国家规定于 24 小时内上报流行病

学调查报告，按规定程序报送、推
送、发布信息，确保信息传递及时、
通畅、准确。

加强来辽返辽重点人群监测管
理，密切跟踪疫情发展变化，加强疫
情风险研判，动态调整重点地区和重
点人群。坚持关口前移，加强海陆空
入辽通道管控，充分运用信息化大数
据手段，健全联防联控、群防群治、自
防自控工作机制，重点地区来辽返辽
人员主动向社区和单位报备，发挥基

层网络化管理和居民主动监督报告
作用，严格排查、不漏一人，及早发
现，及早处置。

各市、县（市、区）要进一步落实
属地责任，乡镇（街道）和村（社区）要
落实好网格化包保责任，行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学校要落实好主体责
任，医疗卫生机构要落实“第一守门
人”和哨点责任，公众个人也要履行
自我防护、主动报告和参与联防联控
责任。

辽宁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昨发布第13号令

重点地区来辽返辽人员需进行
14天集中隔离和2次核酸检测

辽再增9家核酸检测医疗机构 总数达52家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婷婷报道 辽宁省又新增9家具备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资质的医疗机构，截至2020年5月14日24时，全省具备检测资质的医疗机构达到52家。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依据省医保局、省卫生健康委联合下发的《关于临时设立新型冠状病毒相关检测价格项目的通知》执行，单项最高限价为60元(相关检测试剂除
外)，检测费用由市民个人承担。

沈阳海关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通过辽宁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技术审核，其检测结果与我省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予以互认。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婷婷
报道 为提高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

（以下简称“两癌”）的早诊早治率，
降低“两癌”死亡率，今年辽宁省继
续面向 35～64 岁妇女开展“两癌”
免费检查。

免费服务内容有宫颈癌筛查和
乳腺癌筛查。宫颈癌筛查包括妇科
检查、宫颈细胞学检查等项目。乳腺
癌筛查包括乳腺临床检查和彩色超
声检查。

辽宁省将不断扩大“两癌”检查

覆盖范围和覆盖人数，全省以县为单
位实现“两癌”检查工作全覆盖。逐
步提高“两癌”检查目标人群覆盖
率。2020 年全省完成妇女宫颈癌检
查 26 万人，完成妇女乳腺癌检查 26
万人。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董丽娜报
道 近日，辽宁省律师协会印发通知，
决定对申请律师执业实习的人员实
施“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这
是记者近日从省司法厅获悉的。

通知规定，适用“先上岗、再考
证”的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以下
简称“申请人”）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
件：高校毕业生；尚未取得法律职业
资格证书；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符合
司法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实施办法》规定的报名条件。

申请人应当通过接收其实习的律
师事务所按照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

的《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
《辽宁省〈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
规则〉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申请实习
登记。由律师事务所向所在市的律师
协会提交办理“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
习证”所需材料。律师协会在收到申
请实习登记材料之日起20日内完成审
核。对符合申请律师执业实习条件的
准予登记，并颁发“申请律师执业人员
实习证”。对于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
准予实习登记，并书面告知申请实习
人员和拟接收其实习的律师事务所不
准予实习登记的理由。

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实习期

间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应当通
过律师事务所向市律师协会备案法
律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随即转入正
常实习。

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实习期
满，经律师协会考核合格，并取得法
律职业资格证书的，自考核合格之日
起，一年内可以按规定向律师事务所
住所地的市司法局提交律师执业申
请；超过一年但未超过三年申请律师
执业的，由市律师协会重新考核；超
过三年申请律师执业的，原实习考核
合格意见失效，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
员应当重新实习。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报
道 固体饮料是普通食品，不要当成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并且要按照
医生指导选购和使用特医食品。

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消费提示。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是指为
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
乱或者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营养素或
者膳食的特殊需要，专门加工配制而
成的配方食品。

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市
民购买特医食品要查看经营者的许
可证。食品经营者应当持有有效的

《食品经营许可证》，并在“经营项
目”中注明：“特殊食品销售（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还要查看产品
的注册证书。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进行注册审
批，颁发《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
册证书》，证书号为：国食注字 TY+4
位年号+4 位顺序号，有效期限为 5
年。消费者购买时，可以要求经营
者出示相关证书，也可以到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官网“服务”板块中的

“特殊食品信息查询”查询核实；此
外，消费者购买时，可以查看由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生产企业出具的
产品检验合格证明，合格证明上注
明的生产日期、批次应当与实际产
品上标注的生产日期、批次一致；标
签上标示的产品名称、注册号、适宜
人群、贮存条件和保质期等信息应
当与产品的注册证书一致。

消费者还需要注意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标签和说明书不得涉
及疾病预防、治疗作用，不得宣称保
健功能；并且按照医生指导选购和
使用。

还要提醒消费者的是，不要把固
体饮料当成特医食品。固体饮料是
普通食品，不是婴幼儿配方乳粉，不
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其蛋白质
和营养素含量远低于婴幼儿配方乳
粉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购买者
不要轻信广告和推销员的任何说
辞。如果用固体饮料替代婴幼儿配
方乳粉或者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长期食用，会对婴幼儿身体健康造成
危害。

辽宁省市场监管局发布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消费提示

不要把固体饮料当成特医食品申请律师执业实习可“先上岗再考证”

我省继续面向35～64岁妇女开展“两癌”免费查

具备核酸检测资质的医疗机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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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155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36号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33号

辽宁省人民医院：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33号
辽宁省肿瘤医院：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路44号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沈阳市铁西区南七西路5号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沈阳市和平区北九马路20号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20号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85号

沈阳市妇幼保健院：沈阳市沈河区沈州路41号
沈阳市儿童医院：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74号

沈阳迪安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南大街18-2号
沈阳艾迪康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沈阳市大东区联合路252-9号
沈阳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沈阳市沈北新区辉山大街123-22A
沈阳达安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文路16-87号

沈阳大家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沈阳市沈北新区七星大街中电光谷信息港A2
沈阳凯普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沈阳市浑南区创新路153-14号

沈阳康为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沈阳市浑南区智慧二街400-7号
沈阳赛瑞鑫特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沈阳市浑南区南京南街666-15号

沈阳麦克奥迪病理诊断中心：沈阳市大东区清泉路69号
沈阳和合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沈阳市浑南区文汇街19号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222号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467号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街6号
大连市中心医院：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826号

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大连市甘井子区陆港桧柏路26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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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大连市甘井子区体育新城规划一号路1号、3号
大连市儿童医院：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154号

大连市金州区第一人民医院：大连市金州区斯大林路683号
瓦房店市中心医院：大连瓦房店市前进街3号

大连晶泰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先进装备制造业园区金七路9-2号
大连百诺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七贤岭火炬路43号

鞍山市中心医院：鞍山市铁东区南中华路77号
抚顺市中心医院：抚顺市顺城区新城路中段5号
本溪市中心医院：本溪市明山区胜利路29号

本溪市第六人民医院：本溪市明山区地工路32号
本溪华大医学检验所：本溪市高新区石桥子药都创新园C2-2

丹东市第一医院：丹东市元宝区宝山大街76号
丹东市传染病医院：丹东市振兴区桃源街38-1号
东港市中心医院：丹东东港市黄海大街149号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锦州市古塔区人民街五段二号
锦州市中心医院：锦州市古塔区上海路二段51号
锦州市妇婴医院：锦州市古塔区解放路三段2号
阜新市传染病医院：阜新市细河区解放大街甲7号
辽阳市中心医院：辽阳市白塔区中华大街二段148号

铁岭市中心医院：铁岭市银州区岭东街18号
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铁煤总医院：铁岭调兵山市振兴路88号

北票市中心医院：朝阳市北票市市府路6号
盘锦市中心医院：盘锦市兴隆台区辽河中路32号
盘锦市人民医院：盘锦市辽东湾新区潮河街1号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葫芦岛市连山区连山大街15号
兴城市人民医院：葫芦岛市兴城市兴海南街73号


